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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中汽研汽车试验

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中汽股份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6年度与中国

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中心”）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总计为 13,578.15 万元（不含税），2025 年度与中汽中心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人民币 9,761.51万元（不含税，未审数）；公司预计 2026

年度与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达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总计为 3,117.22万元（不含税），2025年度与悦达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人民币 802.09万元（不含税，未审数）。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6年 1月 23日召开，以逐项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子议案《关于预计 2026年度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晓龙、颜燕、张子

婧回避表决；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子议案《关于预

计 2026年度与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成荣春、王兵回避表决。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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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公司与中汽中心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 年预计

金额

2026年截至

目前已发生

金额

（未审数）

2025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审数）

出售商

品提供

劳务

中汽研汽车

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

提供场地试

验技术服务、

餐饮服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6,405.00 503.83 5,565.36

中汽中心及

其他关联方

提供场地试

验技术服务、

餐饮服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4,079.30 308.80 3,146.08

销售合计 10,484.30 812.63 8,711.44

采购商

品、接受

劳务

中汽智造科

技（天津）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1,454.55 214.97 14.15

中汽中心及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1,231.30 83.40 855.06

采购合计 2,685.85 298.37 869.21

关联租

赁

中汽研汽车

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260.00 21.67 180.86

关联租

赁

中汽中心及

其他关联方
提供租赁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商

确定交易价

格

148.00 4.00 0.00

租赁合计 408.00 25.67 180.86

注 1：本表列示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由财务管理部初步统计，均为未经审计的不含税

金额，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注 2：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曾用名“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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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悦达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 年

预计金额

2026年截至

目前已发生

金额（未审

数）

2025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审数）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悦达集团及

其关联方

提供场地试

验 技 术 服

务、餐饮服

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

商确定交易

价格

100.00 0.00 0.00

销售合计 100.00 0.00 0.00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江苏悦达综

合能源服务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

商确定交易

价格

1,600.00 133.33 0.00

悦达集团及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

商确定交易

价格

1,250.00 73.03 753.08

采购合计 2,850.00 206.36 753.08

关联租赁

江苏悦达汽

车科创园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租赁房屋

业务

参考市场价

格，与其协

商确定交易

价格

167.22 5.60 49.01

租赁合计 167.22 5.60 49.01

注 1：本表列示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由财务管理部初步统计，均为未经审计的不含税

金额，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公司与中汽中心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审数）

2025 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出售商

品、提供

劳务

中汽研汽车

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

提供场地试

验技术服务、

餐饮服务

5,565.36 6,159.40 11.32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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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未审数）

2025 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中汽中心及

其他关联方

提供场地试

验技术服务、

餐饮服务

3,146.08 2,374.58 6.40 32.49

销售合计 8,711.44 8,533.98 17.72 2.08

采购商

品、接受

劳务

中汽智造科

技（天津）有

限公司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14.15 910.00 0.06 -98.45

中汽中心及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855.06 57.20 3.53 1,394.86

采购合计 869.21 967.20 3.59 -10.13

关联租

赁

中汽研汽车

检验中心（天

津）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 180.86 340.60 0.37 -46.90

租赁合计 180.86 340.60 0.37 -46.90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初步判断

的与关联方可能签署合同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

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且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存在重

大差异。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存在重大

差异，这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并非公司主观故意所致。已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1：关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注 2：本表列示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由财务管理部初步统计，均为未经审计的不含税

金额，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注 3：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系公司收购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

贝尔）有限公司 100%股权导致，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购中

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呼伦贝尔）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64）。

2、公司与悦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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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

实际发生金额

（未审数）

2025 年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悦达集团及

其关联方

场 地 试 验

技 术 服 务

及 餐 饮 服

务

0.00 200.00 0.00 -100.00

销售合计 0.00 200.00 0.00 -100.00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江苏悦达生

活服务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724.88 1,021.00 3.00 -29.00

悦达集团及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28.20 340.00 0.12 -91.71

采购合计 753.08 1,361.00 3.12 -44.67

关联租赁

江苏悦达汽

车科创园有

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租 赁

房屋业务

49.01 45.87 0.20 6.85

租赁合计 49.01 45.87 0.20 6.85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2025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系公司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实际需求和业务开展初步判断的与关联方可

能签署合同的上限金额，但交易能否开展受市场情况、交易双方的生产

经营情况、具体执行进度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但不存在重大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

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与预计金额存

在较大差异，主要系公司、悦达集团及其关联方根据自身实际生产经营

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所致，并非公司主观故意所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1：关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注 2：本表列示 2025 年实际发生金额由财务管理部初步统计，均为未经审计的不含税

金额，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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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安铁成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建

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司法鉴定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出版物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标准化服务；政策法规课题研

究；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

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安全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

代理服务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

口商品检验鉴定；认证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试

验机制造；试验机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制造；

住房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主楼526室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主楼52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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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颜燕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及零部件检测、汽车材料检测、汽车标准及相关技术研究；

测试仪器设备、机器人及零部件检测校准；机器人及零部件标准及相关技术研究；

专用测试设备产品及配件的加工、研制、销售、租赁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软件开发、测试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技术推广、转让、服务；汽车信息咨询；展览展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曾用名“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

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科研楼818

注册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68号科研楼8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魏磊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规

划设计管理；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软件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

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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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程监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4、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2号

注册地址：盐城市世纪大道东路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乃文

实际控制人：盐城市人民政府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房地产开发经营；燃气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

管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供应链管理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化肥

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江苏悦达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盐城市新都东路29号悦达科创园B2区103

注册地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都东路29号悦达汽车广场2幢103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晓峰

实际控制人：盐城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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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销售；新能源技术开发；节能技术咨询、开

发、推广服务；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光伏发电；机械设备、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江苏悦达汽车科创园有限公司

住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悦达汽车（大丰）科创园3号楼309

室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悦达汽车（大丰）科创园3号楼

309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兵

实际控制人：盐城市人民政府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餐饮服务；食品销

售；互联网上网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

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酒店管理；停

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汽中心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41.92%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

股东。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是中汽中心全资子公司，受中汽中心控制，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董事长张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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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颜燕在中汽研汽车

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张子婧在中汽中

心财务管理部担任总经理职务，在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上述董事为关联董事。

悦达集团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28.84%的股份。江苏悦达综合

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悦达汽车科创园有限公司均为悦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均可视为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

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及中汽中心和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

江苏悦达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悦达汽车科创园有限公司以及悦达集团和

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构成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

及中汽中心和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均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

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

的履约能力；江苏悦达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悦达汽车科创园有限公司以

及悦达集团和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均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

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

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提供场地试验服务、餐饮服务及租赁，以

及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和租赁。在向关联方提供场地试验服务、餐饮服

务及租赁方面，提供场地技术服务的定价参考了其他试验场地能获得的价格，最

终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单价，并根据实际的使用量最终确定交易的价格。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和租赁，定价规则履行了相应的竞争性谈判、定点采购或比价程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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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基础公允合理，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与同类非关联方基本一致，不存在对关联

方客户的依赖，不存在与关联方之间利益输送等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公司在实际业务发生时与关联方就

各项业务具体签订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客户中有较多的国内检测机构，向此类检测机构客户提供服务符合汽车

试验场的合理商业背景。与公司发生交易的中汽中心及其关联方，大部分为具有

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有依托试验场地开展检测试验的需求，上述关联交易的终

端客户大多是各汽车厂商，交易的发生均由真实业务需求驱动，具有真实的商业

背景。悦达集团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较多，分布各行各业，且与公司所在地区分布

重叠率较高，因此日常相关服务采购难以避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市场采购及销售行为，符

合公司的实际经营与发展需要。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定价公允、收付款

条件合理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业务也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2026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

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正常市场采购及销售行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与

发展需要，符合商业惯例，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潜在纠纷，

也不存在关联方通过关联交易操作公司利润的情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将该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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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后提交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上述预计关

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定价公允、合理，不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

的依赖。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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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汽研汽车试验场股份有限

公司 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建龙 刘卫宾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OLE_LINK2
	OLE_LINK3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三）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公司与中汽中心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公司与悦达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公司与中汽中心
	2、公司与悦达集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3、中汽智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曾用名“中汽研汽车工业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4、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5、江苏悦达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6、江苏悦达汽车科创园有限公司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